
案 號： 1007031390

要 旨： 因警械使用條例事件提起訴願

發文日期： 民國 101 年 0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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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： 行政程序法 第 51 條

訴願法 第 2、82 條

警械使用條例 第 11、4 條

全 文：

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：1007031390  號

訴願人 ○ ○ ○

法定代理人 ○ ○ ○

原處分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

上列訴願人因警械使用條例事件，認原處分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應作為而

不作為，提起訴願一案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主 文

原處分機關應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速為准駁之行政處分。

事 實

緣訴願人與訴外人○ ○ ○ 、○ ○ ○ 、○ ○ ○ 等 4  人，於 97 年 12 月 21 日晚間，

共同乘坐訴外人○ ○ ○ 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，訴願人則坐於副駕駛座。因駕駛人○ ○ ○

無照駕駛，且未經其父親之許可擅自駕駛其父親所有之自用小客車，經其父親報警

後，為本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員警在本市○ ○ 區○ ○ 路○ 段○ ○ 巷附近，執行攔截圍

捕，駕駛人○ ○ ○ 不服攔檢，進而衝撞員警，此時員警之生命、身體已遭受立即之危

險，遂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4  條規定使用警槍，致訴願人受傷。訴願人主張前於 98 

年 2  月 20 日發函請求原處分機關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第 1  項規定給予補償

，但原處分機關未予置理，訴願人認原處分機關對其申請迄未為准駁之行政處分，係

屬應作為而不作為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茲摘敘訴辯意

旨於次：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本件原處分機關轄下員警使用警械致訴願人受傷，自應依警械使

用條例第 11 條第 1  項、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金補

償金喪葬費支給標準第 2  條第 1  項第 2  款規定補償訴願人醫療費與慰撫金

。原處分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應補償而不補償，訴願人爰依訴願法第 2  條提起訴

願等語。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本案員警為合法使用警械，且本件未成年之訴願人其時甫與訴外

人○ ○ ○ 共同對未滿 14 歲之少女犯下私行枸禁、殺人、遺棄屍體之罪行，惟恐

前開罪行為警發現，在員警攔檢時，企圖逃逸，衝撞員警，當可認為 2  人具有

犯意之聯絡，行為之分擔，而具有共犯之結構，豈能單純與路過之民眾，遭歹徒

狹持相比擬，是本件訴願人並非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第 l  項所指之第三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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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。

理 由

一、按訴願法第 2  條規定：「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於法定

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亦得提起訴願（第 1  項）

。前項期間，法令未規定者，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 2  個月（第 2  項）。

」、同法第 82 條規定：「對於依第 2  條第 1  項提起之訴願，受理訴願機關

認為有理由者，應指定相當期間，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（第 1  項）

。受理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，應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者，受理訴願機關

應認訴願為無理由，以決定駁回之（第 2  項）。」。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

第 1  項、第 2  項規定：「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，除法規另有規定

外，應按各事項類別，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。」、「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間

者，其處理期間為 2  個月。」。

二、卷查本件訴願人前於 98 年 2  月 20 日發函請求原處分機關依警械使用條例第

11  條第 1  項規定給予補償，訴願人認原處分機關對其申請迄未為准駁之行政

處分，係屬應作為而不作為，遂提起本件訴願。按人民申請案件之處理期限，未

訂定處理期間者，其處理期間為 2  個月，此為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第 1  項、

第 2  項所明定。而關於訴願人之申請，原處分機關僅於答辯書陳述其主張為無

理由，惟就訴願人之申請案，迄未作成准駁之行政處分，自與前揭規定期限有違

。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，應作為而不作為，非無理由

，爰命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速為准駁之行政處分，以符法

制。

三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1  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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